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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江苏省城镇管道

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发改规发〔2025〕3号

各设区市、县（市、区）发展改革委（发改局、经发局）：

为进一步规范城镇管道燃气配送环节定价行为，提高定价的科学性、合理

性和透明度，促进城镇管道燃气行业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

指导意见》等文件规定，现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印发《江苏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

价格管理办法》，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2025年4月29日

江苏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镇管道燃气配送环节定价行为，提高定价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透明度，促进城镇管道燃气行业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

见》《江苏省定价目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制定和调整城镇管道燃气配气

价格的行为。

第三条 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以下简称配气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

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配气管网向终端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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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称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以下简称燃气企业），是指依法取得

燃气经营许可，拥有独立管网系统及储气调压等设施，具备燃气经营能力的企

业法人。

本办法所称配气管网，是指将门站（接收站）、压缩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储

备站的燃气输送到储气点、调压站和用户的管道及配套设施系统。

第四条 配气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具体定价权限按照《江

苏省定价目录》规定执行。同一城镇配气价格原则上应当统一，远离主城区、

配气管网独立的，可单独制定和调整配气价格。

第五条 燃气企业原则上应当将配气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燃气安装、

配送及销售一体化经营的企业暂不能实现业务分离的，应当实现配气业务财

务独立核算，完整准确记录配气业务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收入。

第六条 配气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通过核定燃

气企业的准许成本，监管准许收益，考虑税收等因素确定年度准许总收入，制

定配气价格，即准许总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费。

有条件的地区可在合理分摊配气成本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居民用气和工

业、商业等非居民用气配气价格。

第七条 准许成本包括折旧及摊销费、运行维护费，通过成本监审核定。

第八条 准许收益按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即准许收益=有
效资产×准许收益率。其中：

（一）有效资产为燃气企业投入、与配气业务相关的可计提收益的资产，由

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组成。其中，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

产净值根据成本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计提折旧、可摊销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原值所对应的账面净值，通过成本监审确定。营运资本按运

行维护费的20%确定。

有效资产包括由燃气企业投资建设的市政管网、市政管网到建筑区划红

线外的管网资产，城镇区域内自建自用的储气设施资产，为保障供暖季民生用

—— 2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府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气的应急调峰储气设施，以及其他与配气业务相关的设备设施等资产；不包括

建筑区划内业主共有和专有资产，政府无偿投入、政府补助和社会无偿投入的

资产，无偿接收的资产，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资产，不能提供资产价值有效证明

的资产，资产评估增值部分以及向用户收取费用形成的资产。

（二）准许收益率为税后全投资收益率，按不超过7%确定。

第九条 税费依据国家现行税法相关规定确定，包括企业所得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第十条 配气价格按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除以年度配送气量计算确定，

即配气价格=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年度配送气量。

配送气量按照成本监审周期最末一年燃气企业年度销售气量（不包括燃

气企业之间的转供和为第三方提供代输气量），并参考历史变化及预测气量增

减情况等因素确定。配送气量较大幅度低于设计能力的，按不低于设计能力

的50%计算确定。

第十一条 对新建城镇燃气配气管网，可运用建设项目财务评价的原理，

使燃气企业在整个经营期内取得合理回报的方法核定试行配气价格。核定价

格时，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不超过 7%，经营期不低于 30年。达到可行性研

究报告设计的达产期后，调整为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核定配气价

格。

定价成本参数原则上按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参数

与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不符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配气价格原则上每 3年校核调整一次。如管网投资、调压储配

站供气设施投资、配送气量、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可以提前校核调整。

第十三条 配气价格校核调整过程中，如测算的配气价格调整幅度过大

时，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燃气企业实际运行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设

置一定过渡期，逐步调整到位，避免价格大幅波动。对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

额，可分摊到未来校核周期进行补偿或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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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配气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由价格主管部门依职权实施，燃气企

业可以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调价建议。新成立燃气企业正式运营前，应当

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价的建议。

第十五条 制定和调整配气价格，应当开展成本监审，没有正式营业或营

业不满一个会计年度的除外。成本监审核定的定价成本，作为制定和调整配

气价格的基本依据。

制定和调整居民配气价格应当依法履行听证程序。

第十六条 燃气企业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按时提供制定和调

整配气价格所需的投资、收入、成本等信息，并对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

责。对故意瞒报、虚报信息的行为，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依法依规认

定后纳入信用记录，并视情采取降低准许收益率等措施。故意瞒报、虚报相关

信息并获得不当收益的，在下一次价格校核时进行追溯。

第十七条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配气价格，应当通过门户网站等指

定平台向社会公开价格水平等相关信息。

燃气企业应当按规定做好明码标价并规范收费，通过企业门户网站等指

定平台公布配气业务收入、成本、具体执行价格等相关信息。

第十八条 燃气企业之间的转供和为第三方提供代输服务的价格，由双

方协商确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7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年 6月 30日
止。施行期间，若国家出台新的政策，按国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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